附件2  

2026年第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申购问题说明

根据《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穗府办规〔2024〕17号，以下简称《办法》）和《广州市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穗建规字〔2024〕24号，以下简称《细则》）相关规定，现就申购2026年第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申请审核相关问题
（一）申请家庭包括哪些家庭成员？

答：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家庭成员包括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申购家庭应当确定1名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为共同申请人。

（二）单身人士能否独立申请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答：未婚、离异、丧偶等单身人士符合户籍家庭申请条件（《办法》第十四条）的，主申请人年满30周岁可独立申请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符合人才家庭申请条件（《办法》第十五条）的，主申请人不受户籍和年龄限制。

（三）申购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否有户籍限制？

答：申请家庭按照户籍家庭申请条件（《办法》第十四条）申购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主申请人应当具有本市户籍。申请家庭按照人才家庭条件申请的（《办法》第十五条），对主申请人无户籍限制。

（四）主申请人户籍和就业分别在本市不同区，由哪个区负责资格审核？

答：户籍所在区。主申请人具有本市户籍且在本市就业的，如户籍和就业在不同区，由户籍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资格审核；主申请人非本市户籍但在本市就业的，由就业所在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资格审核。

（五）主申请人就业所在区是指主申请人办公场所所在区吗？

答：主申请人就业所在区是指主申请人就业单位的注册地或办公场所所在区。主申请人在同一就业单位的多个办公场所工作的，应在申请时申报常用办公场所所在区。

（六）申购条件中涉及年龄、基本养老保险缴交、自有产权住房等时间如何计算？

答：《细则》第二十条规定：“申购条件涉及对年龄、基本养老保险缴交、自有产权住房等时间的计算，以销售通告发布的上月最后一日为截止计算时点”。本批次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以2025年12月31日为截止计算时点。

（七）有宅基地住房，但尚未办理宅基地住房确权手续/尚未出证，符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吗？
答：不符合。宅基地住房虽然尚未确权出证，但属于实际取得并拥有处分权利的住房，纳入自有产权住房范畴，故不能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八）主申请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答：《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主申请人申购前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已满36个月且申购时处于在保状态，发生中断、补缴情况的累计不超过6个月且相应的月份不计算在内。主申请人年满50周岁的，不受基本养老保险缴交时限及状态限制”。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主申请人持有《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证书》或具有博士学位的，需全职在穗工作；具有硕士学位的，申购前需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12个月，其他人才申购前需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24个月，申购时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应当处于在保状态，发生中断、补缴情况的累计不超过6个月且相应的月份不计算在内”。《细则》第二十条规定：“申购条件涉及对年龄、基本养老保险缴交、自有产权住房等时间的计算，以销售通告发布的上月最后一日为截止计算时点”。根据上述规定，申请本批次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主申请人基本养老保险缴纳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户籍家庭主申请人未年满50周岁的，需满足2022年7月至2025年12月（42个月）期间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36个月且申购时处于在保状态，中断、补缴的月份不计入正常缴纳月份中。

2.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户籍家庭主申请人已年满50周岁的，不受基本养老保险缴交时限及状态限制。

3.人才家庭中主申请人持有《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证书》或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购时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应处于在保状态，或应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申购时劳动合同在有效期内，或应由本市用人单位出具职工全职在穗工作情况说明。

4.人才家庭中主申请人具有硕士学位的，于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18个月）期间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12个月且申购时处于在保状态，中断、补缴的月份不计入正常缴纳月份中。

5.其他人才家庭应满足于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30个月）期间在本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24个月且申购时处于在保状态，中断、补缴的月份不计入正常缴纳月份中。

（九）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家庭或正在领取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吗？

答：可以。根据《办法》，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但应当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交付之日起120日内退出前述住房。

根据《办法》，未按规定腾退政策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且拒不退出的家庭，由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理，由建设运营机构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由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一并将有关失信信息按照规定纳入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承购人拒不执行的，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办法》，正在领取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交付之日的次月起，租赁补贴停止发放。
（十）申请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申请家庭网上申请时，系统自动读取广州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包括户籍、身份证明、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学历、学位、房产等，无需个人上传相关资料。广州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无相关数据或申请家庭对读取数据有异议的，申请家庭需按提示上传相关材料。

1.户籍家庭申请材料

（1）户籍材料：户口簿或集体户口卡（含本人页及户主页）。

（2）婚姻材料：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有效离婚司法文书（含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等）；丧偶的提供结婚证及丧偶情况相关材料。

（3）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材料：参加广州市社会保险的，提交《广东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参加广东省直社会保险且参保地为本市的，提交《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属于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且参保地为本市的，提交《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参保证明》。

（4）享受政策性住房保障情况材料：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提供承租政策性租赁住房合同等材料。

（5）其他材料：在每批次房源推出供应时，需申请家庭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2.人才家庭申请材料

（1）婚姻材料：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有效离婚司法文书（含离婚调解书和离婚判决书等）；丧偶的提供结婚证及丧偶情况相关材料。

（2）学历材料：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广东省教育厅出具的学历书面通知书。

（3）学位材料：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或《中国高等教育学位认证报告》，或广东省教育厅出具的学位书面通知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位认证书。

（4）高层次人才材料：属于高层次人才的，提供《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5）专业技术职称材料：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提供与申报级别相符的专业技术证书。

（6）职业技能等级材料：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提供与申报级别相符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7）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广州市人才绿卡主卡的，提供广州市人才绿卡主卡。

（8）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材料：参加广州市社会保险的，提交《广东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参加广东省直社会保险且参保地为本市的，提交《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属于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且参保地为本市的，提交《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参保证明》。

（9）全职在穗工作材料：属于高层次人才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提供在本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材料（同第8点）。如无法提供在本市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材料的，需提供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或提供本市用人单位出具的职工全职在穗工作情况说明。

（10）享受政策性住房保障情况材料：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人才公寓、政府性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直管公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提供承租政策性租赁住房合同等材料。

（11）其他材料：在每批次房源推出供应时，需申请家庭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十一）申请审核过程中相关信息如何通知申请人？

答：根据《细则》第二十一条“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受理及资格审核实行网上办理，申请家庭可在网上查询业务办理情况。申请审核程序中对申请家庭的告知，是指通过网页或移动端（短信、微信等）推送信息告知申请家庭”的规定，申请审核过程中，申请家庭可在指定网站查询业务办理情况及结果，审核部门也将通过短信方式告知主申请人。如后续在APP或微信公众号上线相关功能，将视情况增加APP或微信推送方式告知业务办理情况及结果。

（十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因选房顺序号靠后未能购房的，下一批次项目申购时资格审核结果还有效吗？

答：无效。根据《细则》第十六条“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自资格审核结果公告之日起获得该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资格，申请家庭未能购买该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购房资格失效。在后续房源推出时，申请家庭应当重新提出申请”的规定，考虑到申请家庭婚姻、就业、自有产权住房、社保等情况动态变化，资格审核结果仅当次有效。申请家庭未能购房的，在后续房源推出时，需重新申请、重新审核。

（十三）申请家庭婚姻、人口等情况发生变化时，申购资格如何处理？

答：根据申请家庭所处申购环节的不同，其申购资格处理情形如下：

1.网上申请期间，申请家庭婚姻、人口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可在申请网站选择终止申购，按照变化后的家庭情况重新申请，审核部门按照最终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审核。

2.申请受理后、选房认购前，申请家庭婚姻、人口等情况发生变化，但仍符合申购条件的，应当自变化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区住房保障部门书面申报变化情况，根据审核结果选房认购；申请家庭不再符合申购条件的，应在指定网站主动办理终止申购手续。

3.选房认购后、签订合同前，按如下情形分类处理：

（1）夫妻双方中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可继续完成已选定房屋的后续购房手续；

（2）已办理离婚登记或离婚判决生效的家庭，主申请人可继续完成已选定房屋的后续购房手续，原配偶不视为享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

（十四）如果申请家庭同时符合户籍家庭申请条件和人才家庭申请条件，是否可申请两套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答：不能。根据《办法》关于“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同时符合户籍家庭申购条件和人才家庭申购条件的，可以自主选择一个类别申请购买，仅限购买一套”的规定，申请家庭同时符合户籍家庭和人才家庭条件的，网上申请时只能选择一种类型，审核部门根据该家庭所选定的家庭类型审核其是否符合申购条件。

（十五）已参加过广州市2025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申购但未签订有效买卖合同的家庭，本批次申请是否需要重新填写信息并提出申请？

答：需要。根据《细则》关于“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自资格审核结果公告之日起获得该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资格，申请家庭未能购买该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购房资格失效。在后续房源推出时，申请家庭应当重新提出申请”的规定，考虑到申请家庭信息（如人员结构、住房情况、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等）可能存在变化，为确保审核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每次申购均需提交最新的申请信息。

二、配售相关问题

（十六）购买流程是怎么样的？

答：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流程主要包括：发布销售通告—网上申购—公布参加资格审核家庭名单—资格审核—摇号确定选房顺序—选房认购—签订买卖合同—不动产转移登记等。
（十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贷款政策是否与普通商品房一致？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能否申请公积金贷款？

答：根据《办法》，支持利用住房公积金向缴存职工发放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具体贷款政策可以咨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商业银行。
（十八）申购人中签但没按规定进行选房，能否补选？后续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否会面临申购限制？

答：根据《细则》，申请家庭未按规定选房认购的，其选房顺序号作废，由其他家庭按选房顺序号依次递补，即未按规定选房，当批次无法补选。后续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会因此面临申购限制。

（十九）购买后能否取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产权？

答：申购人购房后取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全部产权，但不动产权证附记栏将注记以下内容：根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实施封闭管理，不得变更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属于回购、内部流转、继承和离婚析产等情形的，按照广州市住房保障政策相关规定及买卖合同约定办理。

三、售后管理相关问题

（二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吗？

答：不可以。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

（二十一）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后如何退出？

答：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内部流转。承购人确实需要转让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可以在3年封闭持有期满后在建设运营机构（广州安居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流转平台上挂牌出售。

（二十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封闭持有期怎么计算？

答：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封闭持有期为3年，从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二十三）在内部流转平台出售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有哪些限制？

答：根据《办法》，承购人在内部流转平台出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时，出售对象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对象，出售价格不得高于原购房价格。
挂牌出售1年后确无人购买且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向建设运营机构申请退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退回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不足1年按1年计算）。

申请退回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不存在抵押和债务等法律纠纷情况；

2.未改变居住用途、房屋结构无拆改、设施设备无缺失；

3.水、电、燃气、电信、有线电视等公共事业费用和物业服务费用已结清。
（二十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如何确定？

答：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不足1年按1年计算），回购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性质不变。购房家庭自行装修费用不纳入回购价格计算内容。
（二十五）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后，可以购买其他住房吗？如果购买其他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该如何处理？

答：根据《办法》，持有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期间，承购人可以在本市另行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但购房后应当向建设运营机构申请通过回购方式退出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并在下列期限内办妥产权转让和退房手续：

承购人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的，自办理新购住房买卖合同备案之日起36个月内退回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如预售商品住房交付时间超出36个月的，自该住房达到交付条件之日起12个月内退回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购买现售商品住房或存量住房的，自住房买卖合同备案之日起12个月内退回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二十六）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后不得有哪些行为？如果违反使用规定如何处理？

答：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居住使用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1.擅自互换、转让、赠与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2.出租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3.以购买本住房以外用途设立抵押权；

4.设立居住权；

5.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1年及以上；

6.改变住房用途；

7.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办法》，承购人未依规定使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应及时改正。若拒不改正的，由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理，由建设运营机构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承购人拒不执行的，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十七）申购人户籍迁出广州或者不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如何处理？

答：根据《办法》，户籍家庭承购人全体家庭成员户籍迁出本市，人才家庭承购人全体家庭成员不在本市工作和生活的，应当退回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由建设运营机构回购。

承购人应当自发生相关情形之日起60日内主动提出回购申请，在1年内办妥产权转让和退房手续。

（二十八）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否可以继承、离婚析产？继承或离婚析产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性质改变吗？

答：根据《办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继承、离婚析产。继承、离婚析产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性质不变，仍然要执行各项管理规定。
（二十九）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出租给他人吗？

答：不可以。理由为：根据《办法》，不得出租所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